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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自我評鑑實施辦法(修正後全條文) 

98 年 3 月 17 日 97 學年度第 1 次臨時行政會議通過 

101 年 9 月 18 日 101 學年度第 1 次擴大行政會議修訂 

102 年 3 月 26 日 101 學年度第 7 次行政會議修訂 

102 年 5 月 22 日 101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修訂 

102 年 9 月 17 日 102 學年度第 1 次擴大行政會議修訂 

102 年 11 月 6 日 102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修訂 

108 年 2 月 19 日 107 學年度第 6 次擴大行政會議修訂 

110 年 1 月 12 日 109 學年度第 5 次行政會議修訂 

112 年 9 月 12 日 112 學年度第 1 次行政會議修正 

112 年 12 月 26 日 112 學年度第 4 次行政會議修正 

 

 

第 一 條   為建立自我評鑑機制，發展校務特色，提升教學品質及增進辦學績效，依據大學

法第五條及大學評鑑辦法之規定，訂定「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自我評鑑實施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規範之評鑑類別如下： 

一、校務評鑑：對本校教務、學生事務、總務、研究發展、國際事務、產學、圖

書、資訊、人事、主計及各學院等校務運作，進行全校整體性之評鑑與追蹤

管考。 

二、院系所及學位學程評鑑：對本校各院系、所及學位學程之教育目標、課程設

計、教師教學、學生學習、專業表現、圖儀設備、行政管理及辦理成效等項

目進行之評鑑與追蹤管考。 

三、專案評鑑：基於特定目的或需求進行之評鑑。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之評鑑，分為內部評鑑及外部評鑑二階段，第二階段外部評

鑑由教育部或本校委託專業評鑑機構辦理。 

內部評鑑以每三至六年辦理一次為原則，外部評鑑依評鑑效期期限辦理。評鑑時

程得依教育部相關評鑑作業之規定進行調整。第一項第三款之評鑑，得依需要辦

理之。 

本校各院系所及學位學程已參加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專業評鑑機構評鑑，得依據

該專業評鑑機構規定之自我評鑑機制實施，免參加自我評鑑。 

第 三 條   各評鑑類別之評鑑內容如下： 

一、校務評鑑：評鑑內容及相關實施計畫參酌教育部公布之評鑑項目及本校特色，

由自我評鑑工作小組制訂之。 

二、院系所及學位學程評鑑：評鑑內容及相關實施計畫參酌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

專業評鑑機構公布之評鑑項目或依本校特色，由自我評鑑工作小組制訂之。 



 

2 

 

三、專案評鑑：評鑑內容參酌教育部公布之評鑑項目及本校特色，由自我評鑑工

作小組制訂之制訂之。 

第 四 條   為辦理自我評鑑工作，本校設置「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統籌規劃全校自我評鑑

規劃相關事宜，其任務如下： 

一、指導自我評鑑作業之規劃與推動。 

二、審議自我評鑑實施計畫。 

三、審議自我評鑑結果、自我改善計畫及執行成果報告。 

委員會置委員十一人，由校長、三位副校長及校外委員七人組成。校外委員由校

長遴聘熟悉高等教育評鑑與行政之專家學者或熟悉大學事務之業界代表擔任。自

我評鑑指導委員任期為二年，期滿得續聘之。 

委員會依據自我評鑑實施時程召開會議，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教務長兼任執行

秘書，開會時得邀請本校行政與教學主管列席。 

第 五 條   為辦理自我評鑑工作，設置「自我評鑑工作小組」、「評鑑工作推動小組」推動及

執行評鑑事宜。 

一、自我評鑑工作小組：由校長擔任召集人，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

務長、研發長、國際事務長、產學長、主任秘書、校務發展中心主任及各學

院院長擔任委員，教務長並兼任執行秘書，其任務如下： 

(一) 審議評鑑相關資料及計畫。 

(二) 各工作推動小組間之溝通、協調。 

二、評鑑工作推動小組：分「校務評鑑工作推動小組」、「院系所及學位學程評鑑

工作推動小組」： 

(一) 校務評鑑工作推動小組：由副校長擔任召集人，教務長、學生事務長、

總務長、研發長、國際事務長、產學長、主任秘書、資訊中心主任、推

廣教育中心主任、圖書館館長、藝術中心主任、語言中心主任、諮商輔

導中心主任、環境安全科技中心主任、體育室主任、教學卓越中心主任、

校務發展中心主任、永續發展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主任與人事室主任、

主計室主任及各學院院長等一級單位主管為小組成員，並得選派工作推

動小組成員若干人。 

(二) 院系所及學位學程評鑑工作推動小組：由各學院院長擔任召集人，各系

所工作小組由系所主任擔任負責人，並得選派教師、行政人員等擔任工

作小組成員。 

(三) 評鑑工作推動小組任務： 

1. 蒐集資料。 

2. 參加評鑑相關訓練與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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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填寫自我評鑑資料表冊。 

第 六 條   實施自我評鑑時，內部評鑑委員之遴選得由各受評單位推薦委員建議名單，經自

我評鑑工作小組審議後，陳請校長聘任之。外部評鑑委員由專業評鑑機構遴選聘

任。 

內部評鑑委員其組成及任務： 

一、內部評鑑委員之組成方式： 

(一) 校務評鑑：由五至九位對高等教育行政具研究或實務經驗之校內、外資

深教授，或對大學事務熟稔之業界代表組成。 

(二) 院系所及學位學程評鑑：由三至五位具高等教育教學經驗之校內、外教

師，或專業領域之業界代表共組成。 

二、內部評鑑委員之任務： 

(一)聽取受評單位簡報。 

(二)資料檢閱。 

(三)實地訪視（含場地及設備檢視）。 

(四)訪談教師、學生及相關人員。 

(五)撰寫評鑑意見表。 

第 七 條   受評單位於外部評鑑實施後，對於評鑑報告初稿如認為所載事項有程序或事實不

符者，可於一週內向教務處提出申復申請，逾期不予受理。教務處彙整申復資料

後依外部評鑑機構規定期程提出申復。 

第 八 條   參與內部評鑑之校內人員每學期至少參加一次評鑑相關課程與研習。 

第 九 條   評鑑結果經核定後，公告於本校網頁，以利周知。 

各受評單位應提出持續改善方案，定期召開檢討會議檢視改進成果，並列入年度

追蹤考核。 

評鑑結果應作為校務發展規劃及資源分配調整之依據、修正中長程計畫及教學研

究單位之增設、變更、合併及行政單位考績衡量之參考。 

第 十 條   辦理評鑑工作所需經費，除校外評鑑委員評鑑費、交通費、住宿費及其他必要費

用由教務處統一專簽編列外，其餘費用由各單位於年度預算內支應。 

第 十一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